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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受死亡宣告後，其在臺北市之 A、B 兩棟房屋，由配偶乙及子丙繼承。經依法為遺產分割，A 屋歸

乙所有，現仍登記在乙之名下，B 屋歸丙所有，丙將 B 房屋出賣予丁，得有價金新臺幣（下同）300

萬元，並花用其中之 200 萬元，剩餘 100 萬元，乙、丙、丁均屬善意。嗣後甲生存歸來，甲之死亡宣

告經法院撤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應返還 A 屋予甲，丁得取得 B 屋之所有權，丙應償還甲 300 萬元

乙應返還 A 屋予甲，丁得取得 B 屋之所有權，丙應償還甲 100 萬元

乙不須返還 A 屋予甲，丁亦不得取得 B 屋之所有權，丙仍應償還甲 300 萬元

乙不須返還 A 屋予甲，丁亦不得取得 B 屋之所有權，丙仍應償還甲 100 萬元

2 甲未經乙之授權，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以乙之代理人名義與丙訂立買賣契約；甲於同年 9 月

15 日因受監護宣告而成為無行為能力人，乙於同年 9 月 20 日承認甲之無權代理行為。甲與丙所訂立

買賣契約之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有效，效力及於甲 有效，效力及於乙

3 受輔助宣告之甲，未經輔助人乙之允許，出賣並交付所有之汽車予丙後，甲收受丙給付新臺幣 20 萬

元價金之行為，其效力如何？

有效 效力未定 無效 得撤銷

4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之敘述，何者錯誤？

商人甲出售商品予乙之價金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為 2 年

丙承攬丁工程之新臺幣 200 萬元之報酬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為 2 年

消費借貸之當事人戊與己，得以法律行為延長消滅時效之期間

庚與辛間之借款返還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其效力及於利息請求權

5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財團法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財團法人於登記前，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以遺囑捐助者，仍應訂立捐助章程，並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助財產

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財團法人對董事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董事負連帶賠償責任

6 下列關於輔助宣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受輔助宣告之人雖有行為能力，但特定重要之行為，應經輔助人同意

受輔助宣告之人辦理遺產繼承登記時，應經輔助人同意

輔助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之法定代理人

對於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得為輔助宣告

7 下列關於狹義無權代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相對人得主張本人應負授權人責任

無代理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相對人無論善意或惡意，在本人承認前，均得行使撤回權

撤回係相對人阻止無權代理行為發生效力之意思表示

無代理權人所為之代理行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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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為雜貨店老闆，僱用乙為員工處理店內一切事務，並同時授與代理權給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乙辭職，乙之代理權仍繼續存在，不受其基本法律關係消滅之影響

甲在乙任職期間，得撤回乙之代理權，代理權之撤回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

甲死亡後，代理權原則上不消滅

代理權之授與，不得附條件

9 下列關於民法法源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民法規定，判決為民法之法源，可作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

事實上之習俗，為民法之法源

依民法規定，行政規則得為民法之法源

物權得依習慣法創設

10 關於代理之效力與代理權之授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人向代理人為代理權之授與者，稱為內部授權

間接代理為代理之一種類型

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

受監護宣告者於意識回復時，撤銷監護宣告前，所為代理權之授與行為，有效

11 甲竊取乙市價新臺幣（下同）8,000 元之手機，並以高價 12,000 元出賣於丙。若乙欲向甲請求該 12,000

元，應以下列何種法律關係主張？

不法管理 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 委任契約

12 甲受 A 辱罵而懷恨在心，當日深夜毒死 A 之愛貓。乙誘拐 A 之 15 歲女兒，在外同居。丙散播謠言

毀損 A 之友人 B 之名譽，B 因而心情鬱悶在外喝酒。於返家途中，不慎落水死亡。丁與 A 暗戀多年

之戊結婚，A 大受打擊而精神崩潰。上述情形，A 得對何人請求非財產之損害賠償？

甲 乙 丙 丁

13 甲於超市竊取乙錢包，將錢包內之新臺幣（下同）5000 元現鈔取走。丙打傷丁，丁住院期間由母親

戊看護，而丁並未實際支付看護費給戊。己不慎挖斷電力公司電纜導致庚營業損失 10 萬元。上述侵

害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下列何者不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請求？

乙之錢包被甲竊走 乙錢包內之 5000 元被甲取走

庚之營業損失 10 萬元 丁主張其受傷住院期間，母親戊之看護費

14 甲搭乘計程車時，因計程車司機乙違規紅燈右轉而與逆向行駛之丙騎乘機車對撞，搭乘丙機車後座

之丁摔落路旁受傷，甲則因計程車與丙之機車對撞時，因緊急剎車而臉部撞到前座頭部靠墊而受傷。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乙與丙雙方對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均與有過失，故法院對乙計程車與丙機車因碰撞而生之損害，

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丁就其受傷得向乙請求損害賠償，但丙為丁之使用人，故就丁之損害，乙得主張適用與有過失之規定

乙非甲之受僱人，故丁就其受傷之損害，不得向甲主張僱用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甲就其受傷得向丙請求損害賠償，但乙為甲之使用人，故就甲之損害，丙得主張適用與有過失之規定

15 17 歲之甲經父母丙丁同意，受僱於戊，於其開設之火鍋店內，擔任服務人員。某日，甲一時疏忽，

將火鍋湯潑灑於客人庚，致其受傷送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對庚負侵權行為責任 戊對庚負債務不履行之責

戊與甲對庚負連帶賠償責任 丙丁與戊對庚各負三分之一賠償責任



代號：3301
頁次：12－3

16 甲乙於民國 101 年（下同）7 月 15 日口頭訂立為期一年之租賃契約，約定甲於 8 月 1 日搬入甲向乙

承租之房屋，月租新臺幣（下同）1 萬元。11 月 13 日，一般型衛浴熱水設備故障，甲無法使用熱水

洗澡，甲向乙表示天冷請馬上修理，乙未為不修理表示。11 月 21 日，甲見乙一直未找人修理，再次

通知乙，請乙於 11 月底前修理完成。12 月繳交租金時，甲表示乙一直未修理熱水設備，請求減少

11、12 月租金。甲見乙遲不動手，於是 11 月底找人修繕，請人於 12 月 1 日安裝最新型熱水器 2 萬

元，及高級多噴頭按摩蓮蓬頭 1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訂立一年房屋租賃，依民法規定應以書面為之，不應僅是口頭約定，租賃契約無效

甲早在 11 月 13 日通知乙修繕，並於 11 月 21 日再度通知乙應於 11 月底前修繕，乙仍不為修繕，

故甲之租金給付義務即為免除

乙經甲一再通知修繕，仍不為修繕，致甲無法完全使用租賃物時，乙負修繕義務不履行之責任

 12 月 1 日安裝之熱水與衛浴設備，係乙在 11 月底未履行修繕後，甲有權請人修繕，其全部費用

得由租金中扣除

17 甲將房子 1 棟出租予乙，月租新臺幣 3 萬元，租期 3 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人得不親自書寫租賃契約之內容，而以書局所出售之租賃契約書，作為訂約之用

若甲親自書寫租賃契約之內容，作為訂約之用，兩人並於契約書簽名時，該租賃契約之有效期間為

3 年

若乙親自書寫租賃契約之內容，作為訂約之用，兩人並於契約書蓋章代替簽名時，該租賃契約之有

效期間為 3 年

甲乙以書局所出售之租賃契約書，作為訂約之用，兩人於契約書並未親自簽名或蓋章，僅以按指印

代替之，該租賃契約之有效期間為 3 年

18 甲為出賣人，乙為買受人，經過多次看屋後，雙方於民國（下同）104 年 4 月 1 日訂立 A 屋買賣契

約，價金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約定 104 年 4 月 15 日交屋，並同時協同辦理 A 屋所有權移轉

登記。乙又於 104 年 4 月 13 日將其對甲之請求交屋及辦理登記之債權讓與丙，對價 1300 萬元，乙

丙間並無特別擔保之約定。不料甲在 104 年 4 月 10 日又將該屋賣給丁，價金 1200 萬元，並於 104

年 4 月 12 日辦理移轉登記給丁。丙出示乙丙契約，向甲請求移轉所有權並交付 A 屋。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甲乙、乙丙、甲丁間皆成立不動產之房屋買賣契約

當甲不履行對丙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時，丙得主張乙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乙丙間之債權讓與契約有效

因乙丙當初未通知甲，所以丙不得向甲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19 關於租賃關係之終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有修繕之必要時，經承租人定期催告後，出租人拒不修繕時，承

租人得終止租約

定期租賃期限屆滿前，如承租人死亡時，承租人之繼承人得終止租約

訂有期限之租約，雙方均不得約定終止

不動產之出租人依法對承租人取得法定留置權時，承租人趁出租人不知而取去留置物時，出租人得

終止租約

20 甲、乙訂立承攬契約，約定由畫家乙為甲繪製一幅肖像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就報酬給付期限無特別約定時，應於乙完成該肖像畫後，始得請求約定之報酬

於甲受領遲延期間，該畫毀損滅失之危險仍由乙承擔，惟甲負損害賠償責任

若乙於肖像畫完成前過世，該承攬契約即為終止

甲得隨時終止該承攬契約，惟須賠償乙因終止契約所生之損害



代號：3301
頁次：12－4

21 下列何者原則上非屬民法所定委任關係之法定消滅事由？

受刑之宣告 死亡 破產 受監護宣告

22 甲向乙承租 A 棟大樓作為經營商場之用，於甲裝潢過程中，因施工工人丙之重大過失引發火災，致

A 大樓部分燒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如不能繼續使用大樓，得向乙請求減少租金

甲對工人丙之行為所引發之火災，應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由工人丙之行為所引發之火災，甲對乙無庸負任何責任

甲如不能繼續使用大樓，得向乙主張終止租約

23 甲向乙承租 A 果園，約定租期 20 年，自西元（下同）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租金新臺幣（下同）8 萬元，租約經公證。甲承租果園後，開始於 A 果園種植果樹，2006 年後果園

之果樹開始可以採收水果。2009 年乙因資金問題，向 B 銀行借款 500 萬元，並以 A 果園提供擔保設

定普通抵押權，乙應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返還 500 萬元借款，屆期乙無力償還，B 銀行實行抵押權，

並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查封 A 果園。乙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又將 A 果園賣給丙，並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辦理移轉登記給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規定，丙因買賣不破租賃原則，成為出租人

 B 銀行將查封情事通知甲後，得向甲主張查封 A 果園後之租金

從 2018 年起，B 銀行得向甲主張 A 果園之天然孳息收取權，甲不得拒絕，直到乙付清借款為止

甲於查封前，由 A 果園所收取之天然孳息，不在抵押權之效力範圍內

24 甲將其所有 A 地與乙訂立借名登記契約，並移轉所有權登記於乙。乙未經甲同意，將 A 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於第三人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甲與出名人乙間之債權契約

乙將 A 地移轉登記予丙之處分行為為無權處分，無論丙是否善意，均效力未定，應經借名人甲承

認，始生效力

甲乙得隨時終止借名登記契約

若甲係為躲避債權人強制執行，而與乙通謀虛偽訂立 A 地借名登記契約者，該借名登記契約無效

25 甲在臺北工作，無法與其年老父母同住臺南。某日，甲回老家，發現鄰居乙剛好車子壞掉，甲表示願

意贈與其所有之 A 車於乙，並於交付 A 車後，乙應每天探視甲之父母，協助其購物、打掃住所等事

宜，乙欣然同意。惟甲並未依約將車交付乙，乙見甲並未實現當初承諾，而拒絕繼續探視甲之父母並

為其購物、打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間成立附負擔之贈與契約

甲交付 A 車與乙探視甲之父母及購物打掃之義務有類似對價關係，所以甲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

乙無先履行之義務，而應由甲先履行其贈與之承諾

若甲交付該 A 車，甲在乙所負擔之限度內，負與出賣人同一擔保責任。於 A 車有重大瑕疵時，乙

得解除契約，拒絕履行其負擔

26 下列關於善意取得之敘述，何者錯誤？

受讓後，知悉讓與人無處分權時，仍得主張善意取得

拾得遺失物，不得主張善意取得

占有改定於受讓人受現實交付時，如為善意，得主張善意取得

民法第 949 條規定盜贓物之回復請求權，不以占有人已為善意取得，始得請求

27 民法關於共有物管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共有物之管理，共有人未以契約約定時，應以共有人逾三分之二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

意行之

共有物之簡易修繕、保存行為及改良行為，均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共有人間關於不動產共有物管理之約定，非經登記，不得對抗應有部分之受讓人

共有人依民法規定之方法決定共有物之管理後，對共有人即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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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甲為擔保對乙之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債務，將自有 200 坪 A 地，設定普通抵押權於乙。嗣後，乙

將上述 600 萬元債權中之 200 萬元讓與丙，並即通知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抵押權之不可分性，丙取得 A 地 200 萬元之抵押權，依抵押權之從屬性，得對 A 地全部行使抵

押權

依抵押權之從屬性，丙取得 A 地 200 萬元之抵押權，依抵押權之不可分性，得對 A 地全部行使抵

押權

依抵押權之不可分性，丙取得 A 地 200 萬元之抵押權，亦得對 A 地全部行使抵押權

依抵押權之從屬性，丙取得 A 地 200 萬元之抵押權，亦得對 A 地全部行使抵押權

29 抵押權人於聲請拍賣抵押物之情形，得於必要時，聲請併付拍賣抵押物以外之標的。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土地所有人甲先為乙設定有效期限 90 年之普通地上權，乙並於該筆土地上建有別墅一棟。其後，

甲又提供該筆土地為丙設定普通抵押權，則丙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得聲請法院將該別墅與土地併付

拍賣

土地所有人甲於土地上建有房屋一棟以供自住，其後僅提供土地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則乙於強制

執行程序中，得聲請將該房屋併付拍賣，惟對於房屋之賣得價金，無優先受償權

土地所有人甲先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其後再以該地為丙設定有效期限 90 年之普通地上權，丙並

於該筆土地上建有別墅一棟。抵押權人乙實行抵押權時如受有影響，得請求法院除去該地上權，就

丙所有之別墅得主張併付拍賣

土地所有人甲於土地上建有房屋一棟以供自住，其後僅提供土地為乙設定普通抵押權，為實行抵押

權，當事人約定由抵押權人承受抵押物之所有權時，為避免法律關係複雜，乙得主張連同承受土地

上房屋之所有權

30 甲將其 A 地設定普通抵押權於乙，擔保自己對乙新臺幣 500 萬元之債務，乙將該債權讓與丙，並通

知甲；若乙、丙雙方為債權讓與時，疏未提及抵押權，亦未為抵押權之移轉登記，則在乙讓與債權於

丙之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抵押權歸屬於乙 抵押權歸屬於丙

抵押權因混同而消滅 抵押權因無所附麗而消滅

31 債務人甲在其土地上依序為其債權人乙、丙、丁設定第一、二、三次序之普通抵押權，分別擔保新臺

幣（下同）200 萬元、150 萬元、120 萬元之債權。乙將其第一次序之優先受償利益讓與丁，甲之土

地拍賣所得價金為 30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 150 萬元 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 120 萬元

丁可受分配之金額為 200 萬元 乙可受分配之金額為 80 萬元

32 甲有 A 地及其地上之 B 屋，其因欠債致 A 地遭債權人乙依強制執行程序查封拍賣，由丙拍定之。甲

係基於何種法律關係利用丙之 A 地？

法定地上權 法定抵押權 法定不動產役權 租賃關係之推定

33 甲將其所有市值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之 A 地移轉於乙，以擔保乙對甲之 1500 萬借款債權。惟

因擔保不足，甲復請其友人丙提供市值 800 萬元之 B 地，擔保乙對甲之借款債權，並交付 B 地所有

權狀於乙。嗣後，甲未依約對乙清償債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間所為之擔保行為，實務上認為係屬無效

甲未對乙清償債務，乙應取得甲之同意，始取得 A 地所有權

丙交付 B 地所有權狀於乙，實務上認為存在丙同意係就 B 地設定抵押權之意思

依共同抵押之法理，乙如同時拍賣或變賣 A、B 兩地，乙應先就 B 地賣得之價金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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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關於公同共有關係之成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數人繼承遺產，於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之關係

無限公司股東對公司全部資產與負債之關係

合夥人對合夥財產之關係

未經登記之祭祀公業之派下員對祭祀公業財產之關係

35 區分所有權人甲居住於住宅專用大廈中，經常邀請非住戶之不特定人士頻繁進出從事祭拜活動，發

出聲響已達妨害其他住戶安寧及居住品質之程度，且甲更於大廈住戶共用之頂樓平台設置大型祭壇。

同樓層鄰居乙係向區分所有權人丙承租之住戶，深感生活受到嚴重干擾，乙擬請求法院排除甲之干

擾侵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非區分所有權人，原則上不得以自己名義訴請法院排除噪音侵害

縱甲行使自己專有部分之權利，祭拜活動仍不得有妨害大廈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

利益之行為

大廈住戶共用之頂樓平台，得由過半數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供甲專用

大廈住戶共用之頂樓平台，縱依區分所有人全體同意約定由甲使用，亦非法律所許

36 下列關於代筆遺囑見證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未成年人不得為見證人 至少須有 2 人以上

見證人應為遺囑人之繼承人 見證人應向法院登記

37 甲、乙於民國 100 年底結婚後，因感情不睦協議離婚，並請證人丙、丁於離婚協議書上簽名，但其中

證人丁僅透過甲之轉述而聽說乙同意離婚，並未親自見聞乙離婚之意思。甲、乙皆善意無過失相信他

們已完成法律之形式要件，遂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完畢。一年後，甲與戊結婚，戊因甲之戶

籍謄本上離婚記事，確信甲已離婚，但並不清楚甲、乙之離婚過程。有關甲、乙離婚及甲、戊結婚之

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之離婚無效

甲、乙之婚姻，自甲、戊婚姻成立之日起，視為消滅

甲、戊之婚姻為重婚，其結婚無效

甲、乙之婚姻消滅後，乙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38 甲、乙為夫妻，婚後生下女丙、子丁。丙、丁皆成年後，甲罹患失智症，乙決定將其送至 A 安養機

構，該機構中負責照顧甲之護士戊對其照顧甚為細心。由於甲之狀況持續惡化，乙、丙、丁討論是否

應為其聲請監護宣告。倘若甲別無其他親屬，下列關於監護宣告之敘述，何者正確？

倘若乙、丙皆反對，丁不得自行向法院聲請對甲為監護之宣告

甲受監護宣告後，其法定監護人依法定順序為配偶乙

倘若乙、丙、丁皆同意，法院得選任戊擔任甲受監護宣告後之監護人

甲受監護宣告後，不得為遺囑

39 下列關於甲男、乙女於婚後所訂立之契約，何者非自契約訂立時發生效力？

甲男、乙女與丙子訂立收養契約，並經法院之認可

甲男、乙女訂立分別財產制之契約，並於法院登記

甲男、乙女訂立離婚之書面契約，並至戶政機關登記

甲男、乙女訂立家庭生活費用分擔之契約，並至法院公證

40 下列關於遺產分割之敘述，何者錯誤？

在遺產未分割前，屬於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各繼承人對遺產無單獨處分權

被繼承人得以遺囑託他人代為指定遺產分割之方法

以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其禁止之效力，以 10 年為限。逾越 10 年期限，該遺囑無效

共同繼承人未保留胎兒之應繼分而分割遺產時，該分割無效



代號：3301
頁次：12－7

41 關於婚後財產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夫或妻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債務者，應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計算

夫或妻以其婚後取得之慰撫金清償其婚姻關係中所負債務者，應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計算

夫或妻以其改用法定財產制前所取得之薪資清償其婚姻關係中所負債務者，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負債務計算

夫或妻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其婚姻關係中所負債務者，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42 甲男已喪偶，有乙與丙兩子。戊女已喪偶，有二女丁、己。乙與丁女結婚，丙未婚。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甲得與丁之母戊結婚 丙得與己結婚

乙死後，丙不得與丁結婚 乙與丁離婚後，甲不得與丁結婚

43 甲男乙女為夫妻，兩人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甲與丙女有婚外情，乙至為傷痛，並向法院訴請與甲

離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不得向乙請求贍養費 甲不得向乙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乙得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甲離婚後與丙結婚，乙不得限制之

44 甲男與乙女為夫妻，婚後乙與丙男有婚外情，並生子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丁推定為丙之婚生子 丁視為甲之婚生子

丙得提否認丁為甲婚生子之訴 婚生否認之訴之除斥期間經過後，丙得收養丁

45 下列關於扶養義務之敘述，何者錯誤？

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順序及親等同一時，應按人數平均分擔義務

夫妻互負扶養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屬第一順序

夫妻離婚後，未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仍須對該子女負扶養義務

子女因負擔對父母之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得減輕其義務

46 下列關於拋棄繼承之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七歲之繼承人為拋棄繼承時，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之

拋棄繼承之效力，自法院收到繼承人之書面表示日起生效

繼承人對繼承權得為一部之拋棄

拋棄繼承得附條件與期限

47 被繼承人甲死亡時，有價值新臺幣（下同）30 萬元之黃金，對丁有債務 50 萬元尚未清償。甲之繼承

人為其子女乙、丙。下列何種情形，乙不得主張有限責任之利益？

乙對甲長期不聞不問，甲生前曾表示乙不得繼承

乙趁丙、丁不注意，自行開啟甲之保險箱，取出黃金隱匿於自己家中

乙變賣黃金欲清償對丁之債務，但出售時黃金價格下跌，僅賣得 25 萬元

乙、丙將黃金變賣獲得 30 萬元價金後，每人分得 15 萬元

48 關於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權及財產管理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養父母均死亡時，本生父母即回復其對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權

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權，原則上屬於共同代理

未成年子女於春節時所收到之紅包，父母對其有管理使用收益之權

父母濫用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財產管理權時，法院得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財產管理權之行使

49 單親父甲育有子女乙、丙、丁。甲死亡時，留下現金新臺幣（下同）120 萬元，並無遺囑。甲生前，

乙曾向甲借貸 40 萬元，且全數尚未清償，丙曾向甲借貸 50 萬元，且全數尚未清償。於遺產分割時，

乙、丙、丁各可取得多少遺產？

乙 40 萬元，丙 40 萬元，丁 40 萬元 乙 70 萬元，丙 70 萬元，丁 70 萬元

乙 30 萬元，丙 20 萬元，丁 70 萬元 乙 40 萬元，丙 30 萬元，丁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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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甲乙結婚後育有一子丙，平日由甲之母丁照顧。嗣後甲乙協議離婚，約定由乙對未成年丙行使親權。

關於對丙之親權行使及會面交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現行法未明定丁得請求與丙會面交往

甲乙既然約定由乙對丙行使親權，則甲無須負擔扶養義務

甲乙間關於甲與丙會面交往之約定，日後仍有可能請求法院變更之

乙日後擬將丙出養給戊時，仍須取得甲之同意

51 民事訴訟法第 221 條第 2 項規定：「法官非參與為判決基礎之辯論者，不得參與判決。」此為下列何

種立法主義或原則之具體規定？

自由心證主義 直接審理主義 言詞審理主義 公開審理主義

52 下列何者非屬於法定訴訟擔當？

破產管理人關於破產財團之財產所提起之訴訟

遺產管理人關於遺產保存所提起之訴訟

受家事法院選定為財產管理人者為失蹤人所提起之訴訟

民事訴訟法容許公益社團法人為其社員提起之損害賠償請求訴訟

53 關於公開審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所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第三人之業務秘密者，法院應依職權裁定其審理不公開

家事事件之審判程序，以不公開法庭行之。但如經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聲請，審判長應許可

其旁聽

言詞辯論，以書記官朗讀當事人書狀所載之起訴聲明為始

當事人所聲明證據涉及隱私時，應引用文件或照片以代替言詞陳述

54 甲將 A 車以新臺幣 30 萬元之價格出賣給乙，乙受該車交付而使用後，認為 A 車引擎可能曾經泡水

致有瑕疵，甲卻予以隱匿不告知。關於買賣 A 車之紛爭處理程序，甲、乙間成立之下列協議，何者

不生效力？

在未經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先行調解而不成立以前，不得起訴請求法院裁判之協議

就 A 車有無經泡水致生瑕疵之事實，委由某專家為判定並請受訴法院依其判斷結果為事實認定之

協議

雙方應先行調解；如調解不成立，則應提付仲裁而不提起訴訟之協議

為達成慎重而正確之裁判，如雙方提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均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作成本案判決之協議

55 關於民事訴訟上訴訟告知與職權通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事人應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原告將訴訟告知於第三人者，應將起訴狀直接寄送該第三人

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相當時期，將訴訟

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

債權人對保證人訴請履行保證債務，保證人對主債務人為訴訟告知者，主債務人雖逾時參加，仍視

為其於得行參加時已參加訴訟，債權人之勝訴確定判決對主債務人得為執行名義

56 甲冒用其弟乙之姓名為原告，對丙起訴，請求確認丙與乙間承攬關係不存在。法院於訴訟中查知冒名

一事，並確認乙並無起訴之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應以本案請求無理由，判決駁回 法院應以無原告存在為由，逕行報結

法院應命乙承當訴訟 法院應以起訴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

57 甲向管轄法院起訴乙，請求清償借款新臺幣 120 萬元。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甲、乙均未委任訴訟代

理人，且均經法院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場，僅有自稱為甲之輔佐人丙到場。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受訴法院應以裁定駁回甲之起訴 法院應令丙以甲之輔佐人身分為陳述

此時發生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效力 受訴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代號：3301
頁次：12－9

58 關於程序之改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認小額事件適用小額程序為不適當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

法院認本於票據有所請求之事件，案情繁雜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通常程序

簡易事件改用通常程序者，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法院改用訴訟程序之裁定，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

59 有關審判長之訴訟指揮及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關係有闡明之必要，而審判長未為闡明者，其進行之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

對於審判長指揮訴訟之裁定，輔佐人若有不服，得提出異議

審判長得指定受命法官試行和解

於言詞辯論時，當事人須先經審判長許可後，始得向他造當事人自行發問

60 原告甲列乙及丙為被告，訴請該管法院准予分割 A 地，陳述：兩造按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共有 A 地，

就其分割方法未能達成協議，為此提起本訴等語，經第一審法院判決准予分割並將 A 地分成 B 部分

由甲、C 部分由乙、D 部分由丙分別取得單獨所有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丙於收受第一審判決書當日死亡，而其唯一繼承人戊聲明承受訴訟之情形，戊與乙得一起具名提

起上訴

在甲提起本訴訟以前，丁獲丙同意在 B 部分土地上蓋建房屋，如丁曾於第一審參加被告丙之訴訟，

則丁得輔助尚未死亡之丙提起上訴

在丙具狀陳明捨棄上訴權之情形，如乙提起上訴，其上訴之效力仍及於丙

就受訴法院准分割 A 地之本案判決，甲無提起上訴之利益，故其提起之上訴為不合法

61 關於書面作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造當事人得合意使證人於法院外用書狀陳述後提出

證人以書狀陳述者，因非在受訴法官面前所為，所以無須具結

證人以書狀陳述後，經當事人聲請對證人為必要之發問者，法院仍得通知證人到場陳述

經兩造當事人同意於法院外以書狀為陳述之證人，得以電信傳真，將其書狀傳送於法院

62 甲主張乙向其購買轎車，尚欠價金新臺幣（下同）16 萬元未付，訴請乙給付其中 8 萬元，並陳明其

餘額不另起訴請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件訴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本件受訴法院不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易訴訟程序

經甲、乙同意時，法院得不調查證據，在 8 萬元以內酌定乙應給付甲之金額

如法院判決乙應給付甲 6 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63 原告甲列乙為被告，聲明求為判決命乙給付甲至少新臺幣（下同）50 萬元。其起訴時之事實主張略

以：甲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0 日，騎機車行經臺北市某交岔路口，遭乙駕駛汽車不慎撞及致受傷，現

仍繼續治療中，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乙賠償等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受理本起訴時，為特定訴之聲明，應先闡明令甲在一定期限內具體表明其全部請求金額，並更

正其訴之聲明，否則應裁定駁回起訴

經法院調查證據結果，甲認為其得主張之全部損害金額為 100 萬元時，不得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擴張聲明求為判決命乙給付甲 100 萬元

受訴法院就兩造所聲明之證據為調查後，得心證認為甲亦與有過失時，雖未經闡明兩造當事人使其

有辯論之機會，亦得以該心證為判決基礎

受訴法院如得心證認為乙就甲之受害確有未盡法定注意義務之情事，但其損害額難以證明而要酌

定損害額時，既應斟酌已調查證據之結果，亦應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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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下列敘述之確定判決，何者具有對世效？

就確認不動產所有權存在之訴，原告獲勝訴者

就確認婚姻無效之訴，原告獲勝訴者

就夫妻間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原告獲勝訴者

就因通姦所生損害賠償請求，原告獲勝訴者

65 甲向乙購買腳踏車一台，約定價金為新臺幣 1 萬 5 千元。甲於收受腳踏車後逾期未繳付價金，乙乃

向法院提起給付買賣價金之訴訟。關於本件訴訟之審判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件受訴法院應先通知兩造到場進行調解程序，如果甲不理會該通知而不到場時，受訴法院一律必

須另行指定言詞辯論期日通知兩造到庭，始得進行訴訟之本案審理

在甲就乙所主張之價金金額有爭執時，受訴法院應於調查證據後始得為本案判決，僅經兩造同意不

調查證據時，始得不經調查證據程序

乙仍應表明其本案請求之對象範圍（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後，受訴法院始得進行本案審理及判決

法院為甲敗訴之判決時，若乙未聲請為假執行宣告，基於處分權主義之原理，法院不得於判決中逕

為假執行之宣告

66 關於法院進行調解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期日到場係屬當事人之權利，故當事人經法院命其本人於調解期日到場，無正當理由於調解期日不

到場之情形，係屬權利不行使之行為，所以不論在一般民事訴訟事件或家事事件程序，法院不得對

其處罰

法院調解程序之進行一定要在法院內為之，不得至法院外進行調解，以避免影響法院威信

經兩造合意移付調解之情形，已成立之調解有無效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起訴請求確認調解無效

關於夫妻間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事件之調解，經兩造同意者，調解委員得以書面酌定解決事件之調解

條款，經法官核定後，發生與調解成立相同之效力

67 關於爭點整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審判長於必要時，得定期間命當事人就整理爭點之結果提出摘要書狀

爭點整理為集中審理制度之重要環節，不得由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為之

當事人兩造就事實上爭點，如已為簡化之協議，應受其拘束

如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法院得不受當事人爭點簡化協議之拘束

68 甲起訴主張乙向其買受 A 機器，價金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乙簽發同面額之支票以為價金之支

付，屆期不獲兌現為由，依買賣契約及票據法律關係，請求乙給付 100 萬元。乙於第一審審理中，抗

辯 A 機器有瑕疵，致其生產之產品遭下游客戶退貨，受有 120 萬元之損害，主張甲應負不完全給付

損害賠償責任，提起反訴，請求甲應給付 12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規定，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得以言詞提出

乙在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前提起反訴，甲見狀立即具狀撤回本訴，無須得到乙之同意，即發生撤回

效力

甲撤回本訴，乙之反訴即失其依附，應視為撤回

如甲於起訴時表明僅依買賣關係請求乙給付價金，法院應以本訴及反訴非行同種訴訟程序，裁定駁

回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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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甲將新臺幣 5,000 元之 A 畫交乙保管後，竟遭乙據為己有而拒絕返還，甲乃訴請乙返還。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本件為強制調解事件

乙如不服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不以判決違背法令為限

乙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法院得不待甲聲請，依職權由甲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70 甲依所有權起訴請求乙返還無權占用之 A 地，於第一審訴訟繫屬中，甲將 A 地所有權移轉予丙。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既已非 A 地所有權人，法院應以甲為當事人不適格為由，判決駁回甲之訴

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既已非 A 地所有權人，法院應以甲欠缺權利保護必要為由，判決駁回甲之訴

甲之訴訟不受影響，但丙得向法院聲明承受訴訟，法院應予許可

甲之訴訟不受影響，法院仍應實體審認乙是否無權占有 A 地，據以判決乙應否返還 A 地

71 甲、乙對未辦保存登記之 A 屋所有權有爭執，甲對乙起訴請求確認甲就 A 屋之所有權存在，乙於訴

訟進行中對甲提起反訴，請求確認乙就 A 屋之所有權存在，法院應如何處理？

就本訴、反訴一併審判

以反訴欠缺確認利益為由，判決駁回反訴

以反訴為重複起訴為由，裁定駁回反訴

以本訴為反訴之先決問題為由，裁定停止反訴之訴訟程序

72 第三審法院將原第二審判決廢棄，發回原法院或發交他法院後，在第二審法院審理時，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當事人不得提起附帶上訴 當事人不得擴張上訴聲明

當事人不得變更其聲明 當事人不得提起反訴

73 關於再審之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再審之訴合法且有再審理由時，法院如認為原判決為正當，得以裁定駁回之

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時，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以裁定駁回之

再審之訴有法定之再審事由時，法院應先為開始再審之裁定，然後再行本案審理，不得逕為本案有

無理由之裁判

家事法院就遺產分割請求事件所為確定本案判決，當事人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再審之訴

74 關於第三審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主張原判決違背法令者，應將其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表明於上訴狀

不論上訴人有無主張原判決之法律見解涉及原則上重要性，其上訴均須先經第三審法院之許可

對於第一審法院依通常訴訟程序所為判決，兩造當事人不得主張第一審法院未踐行爭點整理而以

合意逕向第三審法院提起上訴

對於第二審法院就家事訴訟事件所為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第三審法院如認原判決之判決理由

矛盾但不影響原判決結果時，不得廢棄第二審判決

75 關於原告在通常訴訟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為訴之追加，如僅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無須被告同意，即屬合法

原告為訴訟標的之追加後，雖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得視為同意訴之追加

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如不甚礙被告之防禦或訴訟之終結者，縱未經被告同意，亦屬合法

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可認原訴因撤回而終結，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當然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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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甲基於借款返還請求權，向法院訴請判命乙給付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乙抗辯其

已部分清償。第一審法院判決乙應給付甲 60 萬元及該部分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其餘之訴。甲就其

敗訴之全部提起上訴，乙則於逾上訴期間後在第二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其敗訴之全部為附帶

上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向第二審法院撤回上訴，乙雖表示不同意，惟因撤回上訴係屬向法院所為單方之訴訟行為，一經

提出即生撤回效力，不因乙是否同意而受影響

若甲合法撤回上訴，在其撤回上訴範圍內，原判決失效且視同未起訴，惟因甲係經第一審判決後始

撤回上訴，故將來不得再提起同一之訴

因上訴之撤回將影響上訴人權益，故撤回上訴僅能以書面為之，甲不得在第二審準備程序期日以言

詞向受命法官撤回上訴，否則縱符合其他要件，亦不生撤回上訴效力

若甲合法撤回上訴，因乙逾上訴期間始提出附帶上訴，該附帶上訴因甲撤回上訴而失其效力

77 有關支付命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債務人收受支付命令後，未於 20 日內提出異議，該支付命令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

發支付命令後，3 個月內不能送達於債務人，支付命令失其效力

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有異議，應附異議之理由，向發支付命令之法院提出異議書狀

出租人以租約到期為理由，得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請求承租人返還房屋

78 甲（夫）18 歲與乙（妻）20 歲，育有未成年子女丙、丁二人，甲向家事法院訴請確認兩造間婚姻無

效，並請求法院酌定甲為丙及丁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者。在此訴訟之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乙受監

護宣告，經選定戊為監護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係未成年人，無程序能力，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行為，否則其訴不合法

乙受監護宣告後，縱使證明其有意思能力，亦應由其監護人戊代為訴訟行為，乙不得再自為訴訟行為

在判決認為婚姻無效之訴為有理由以前，依原告起訴時聲明之意旨，受訴法院不得先為酌定甲任丙

及丁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者之本案裁判

在甲所提本件訴訟之程序上，乙不得反訴請求法院判決准兩造離婚

79 關於家事事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家事事件，不公開審理，第三人一律不得旁聽

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若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合併請求，法院應適用訴訟法理為審理

於遺產分割訴訟，就「遺囑真正與否」之爭點，應適用職權探知主義

於確認婚姻無效訴訟，就「婚姻是否有效」之原因、事實，法院不受當事人自認所拘束

80 甲夫、乙妻婚後生有未成年子丙，全家居住於臺中，後甲、乙不合，乙離開臺中至臺北工作，丙由甲

之父母接至苗栗老家照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以乙逕自離家，未負責照顧丙，時間長達 1 年以上，請求對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甲任之，苗

栗地方法院對此事件有管轄權

甲以二人間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提起離婚事件，苗栗地方法院對此事件有管轄權

甲以乙去向不明，先請求法院酌定由甲行使或負擔丙之權利義務（下稱親權事件），之後再對乙提

起離婚訴訟，離婚事件應移送於親權事件之法院合併裁判

法院審酌丙之最佳利益時，應依職權調查一切證據，但無庸讓丙表示意見


